珠江水系省际危险品和西江航运干线省际旅客水路运输经营许可服务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珠江水系省际危险品船和西江航运干线水上运输距离60公里以上省际客船水路运输经营许可的申请和办理。   
二、事项审查类型
前审后批。
三、审批依据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25号）第八条，“经营水路运输业务，应当按照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规定，经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批准” 。
《交通运输部关于做好<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实施有关工作的通知》（交水规〔2020〕6号）第二点，“珠江航务管理局作为交通运输部派出机构，具体负责实施珠江水系省际危险品船以及西江航运干线水上运输距离60公里以上省际客船运输的经营许可”。
四、受理机构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水路运输管理部门。
五、决定机构
交通运输部（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具体实施）。
六、数量限制
总体无数量限制，但需符合相关市场宏观调控政策的要求。
七、申请条件
（一）申请人条件。
具备企业法人资格。
（二）批准条件。
1.有明确的经营范围，包括经营区域和业务种类。经营水路旅客班轮运输业务的，还应当有班期、班次以及拟停靠的码头安排等可行的航线营运计划；
2.有符合要求的船舶，且自有船舶运力应当符合相关最低限额要求；
3.有符合要求的海务、机务管理人员；
4.有符合要求的与其直接订立劳动合同的高级船员；
[bookmark: _Hlk130390825]5.有健全的安全管理机构和安全管理制度（取得安全与防污染符合证明（DOC）的申请人，可以视同其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
6.符合相关市场宏观调控政策的要求。
八、禁止性要求
不具备第七条中“批准条件”的，不予许可。
九、申请材料目录
(一) 申请材料形式要求。
申请材料需提供完整、清晰、准确的电子版原件扫描件，每项材料1份。
（二）申请材料清单。
1. 珠江水系省际危险品和西江航运干线省际旅客水路运输经营许可申请书（格式见附录一）；
2.企业资格证明材料（企业营业执照）；
3.海务、机务管理人员证明材料；
4.船舶所有权证书、国籍证书、检验证书（入级证书），最低配员证书和安全管理证书等船舶证书；
5.高级船员比例证明材料；
[bookmark: _Hlk130392613]6.安全管理制度文本或安全与防污染符合证明（DOC）。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国内船舶管理业务经营者进行安全与防污染管理的，应提交国内船舶管理业务经营者的安全与防污染符合证明（DOC）、国内船舶管理业务经营许可证、委托安全管理协议；
7.营运计划（旅客班轮运输经营者提供）。
（三）申请材料提交。
申请人在水路运输建设综合管理信息系统（http://wtis.mot.gov.cn）上注册登记后，填写基本信息和申请事项、上传申请材料，并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水路运输管理部门提交申请。
十、申请接收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水路运输管理部门接收申请。
十一、办理基本流程
实行全过程网上办理。
1.申请人在水路运输建设综合管理信息系统（http://wtis.mot.gov.cn）上填写申请和上传申请材料，并向其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水路运输管理部门提交申请材料。
 2.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在对电子申请材料与相关证书、材料原件核实一致后，于5个工作日内在水路运输建设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管理端（http://mwtis.mot.gov.cn）上提出初步审查意见并将电子申请材料提交至省级水路运输管理部门。
省级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在收到相关申请材料后，于5个工作日内在水路运输建设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管理端（http://mwtis.mot.gov.cn）上提出审查意见并将电子申请材料转报至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
[bookmark: _Hlk128750477]3.对符合条件的，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在10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决定，不符合条件的，不予许可。审批结果在水路运输建设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上同时公布。
十二、详细流程
见办理流程图（附录二）。
十三、办结时限
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收到真实、完备、齐全的转报材料后，在10个工作日内办结。
十四、审批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十五、结果送达
[bookmark: _Hlk130392588][bookmark: _GoBack]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后，将制发行政许可电子文书，并配发《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申请人可登录水路运输建设综合管理信息系统（http://wtis.mot.gov.cn）自行下载、打印、查阅《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等行政许可文书和《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电子证照。《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纸质证件将送达申请人。
十六、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申请人有依法申请听证、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十七、咨询途径
（一）窗口咨询：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运输服务处
（二）电话咨询： 020-83315863
（三）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沥滘路298号广航大厦19楼1910室，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运输服务处
（四）办公时间：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14:00-17:30
十八、监督和投诉渠道
（一）电话投诉： 020-83315988
（二）电子邮件投诉：bgs@zjhw.gov.cn
（三）信函及其他投诉方式：广州市海珠区沥滘路298号广航大厦20楼，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邮编：510290  
 十九、办理进程和结果公开查询
 自受理之日起，可通过水路运输建设综合管理信息系统（http://wtis.mot.gov.cn）查询审批状态和结果。

